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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股东湖州国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

赞稳健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湖州国赞” ）持有公司股份12,073,6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 上述股份来源于通过协议转让及公司权益分派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湖州国赞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6,036,801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将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180天内

进行。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

减持主体可以根据股本变动情况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股东湖州国赞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湖州国赞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国赞

稳健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2,073,603 6.00% 协议转让取得：12,073,60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

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湖州国赞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国赞稳健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不超过：6,036,

801股

不 超 过 ：

3.0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6,036,

801股

大宗交易减

持， 不超过：6,

036,801股

2022/4/

5～

2022/10

/1

按市场价

格

通过协议转

让及公司权

益分派资本

公积金转增

股本取得

基金运作需

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2020年1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东方材料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湖州国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湖州国赞承诺如下：

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加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有关规

定要求，及时披露本减持计划的减持进展情况公告。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14日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2,

300.3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9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2,300.3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380.20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20.1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3月15日（星期二）9:00-12: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刊登于2022年3月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

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莱特光电”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4122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莱特光电” ， 扩位简称为 “莱特光电股份” ， 股票代码为

“688150”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或“中信证券”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2.05元/股，

发行数量为4,024.3759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03.6562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15.00%，战略配

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

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83.8433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14.51%，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9.8129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756.4326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1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84.1000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88%。

根据《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246.80倍，

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44.1000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12.3326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1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1,028.2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29.88%。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53912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3月10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信证券莱特光电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莱特光电资管计划” ）和中信证券莱特光电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莱特光电2号资管计划” ）。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简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中证投资

参与跟投的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

1,814,058 4.51 39,999,978.90 - 39,999,978.90 24

莱特光电资管

计划

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1,084,968 2.70 23,923,544.40 119,617.72 24,043,162.12 12

莱特光电2号

资管计划

2,939,407 7.30 64,813,924.35 324,069.62 65,137,993.97 12

合计 5,838,433 14.51 128,737,447.65 443,687.34 129,181,134.99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176,80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4,398,484.1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5,19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319,615.9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123,32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1,919,338.30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659,607.5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3月11日（T+3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9

末“4”位数 223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莱特光电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3,145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315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709,587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7.09%，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97%。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05,198股，包销金额为2,319,615.90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3058%，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

为0.2614%。

2022年3月1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

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 3640

邮箱：project_ltgdipo@citics.com

发行人：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元生物”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61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

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担

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及国泰君安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0,000.00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3,00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

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731.5019万

股，占发行总量的27.32%，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68.4981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5,868.4981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74%；网上发行数量为1,40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26%。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和元生物于2022年3月1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和元生物” A股1,400.00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

3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2年3月15日（T+2

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3月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限售期将在网下

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

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

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073,867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58,808,787,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380597%。 配号总数为117,

617,574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17,617,57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200.63倍，超过100倍，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726.8500万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141.6481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7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126.8500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26%。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61655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3月1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3月

15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华基金” ）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2年03月14日起，对

通过光大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鹏华基金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

率优惠。

1、适用的基金范围

鹏华基金管理的、由光大证券销售的所有基金产品，包括已发行的以及将来发行的产

品。 如有某只或某些特定产品不适用费率优惠，则由鹏华基金或光大证券另行公告确定。

2、活动时间

自2022年03月14日起，结束时间以鹏华基金或光大证券公告为准。

3、活动内容

（1）投资者通过光大证券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上述适用的基金，可享受申购费

率优惠，具体优惠折扣以光大证券公示为准。申购费率按笔收取固定金额的，不享受申购费

率折扣优惠。

（2）上述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光大证券所有，优惠活动详情请参见光大证券的相关宣传

资料。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上述适用基金的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4、重要提示

（1）上述适用的基金优惠前的费率标准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及相关公告。

（2） 光大证券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鹏华基金对于本公告享有解释权。

5、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查询相关详情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25

网站：www.ebscn.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6788-533

网站：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

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

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3月14日

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明智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2〕298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

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2022年3月

11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祥明智能” 股票1,7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526,778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33,117,640,

500股， 配号总数为 266,235,281个 ，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266235281。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27706590%，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

为7,830.44944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3月14日（T+1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3月15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日报》《金融时

报》和《经济参考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3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2年3月15日（T+2日）公告的《常州祥明智

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 2022年3月15日（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何氏眼科”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6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50.00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2.50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的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52.5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80.7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69.25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686.93955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20%（610.00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70.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79.2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48.5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175675132%，申购倍

数为 5,692.32530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

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所

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 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1 年

修订）》（深证上〔2021〕919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2020 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1]212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3月10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33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50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5,654,82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

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

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总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171,390 56.08% 1,223.5119 77.89% 0.03857013%

B类投资者 23,120 0.41% 4.3883 0.28% 0.01897492%

C类投资者 2,460,310 43.51% 342.8498 21.83% 0.01394147%

合计 5,654,820 100.00% 1,570.75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其中，余股 1,524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

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

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57058347、010-57058348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

发行人：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4

日

特别提示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何氏眼

科”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6 号）。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

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

（T+1 日） 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主持了

何氏眼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051

末“5”位数 13356、33356、53356、73356、93356、60520、10520

末“6”位数 284089、484089、684089、884089、084089

末“7”位数 9632733、1632733、3632733、5632733、7632733、9678710

末“8”位数 89178833、01678833、14178833、26678833、39178833、51678833、64178833、76678833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何氏眼科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9585 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何氏眼科 A 股股票。

发行人：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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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